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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長此以來，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，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、二次創作人或民
間的一邊，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、監控這邊，這邊就會侵權、就會做犯
法事；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，就是受害者，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
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。方案
一、二，豁免條件嚴苛，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，即使不入獄，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
破產，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。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、刑事皆豁免的聲音，細
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。填詞呢？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，還
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，都聲稱填詞不屬於（或很可能不屬
於）豁免範圍，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，依然是應當
身陷囹圉的罪犯。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
割創作，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，支
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
同時，檢視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
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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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，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（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）上的取
代。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，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、改編權由誰專
有之事；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。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
版權公約爲藉口，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，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，就是別有用
心。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
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，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，難道
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？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？就例如對
「安全港」、「實務守則」的爭議，就例如對由「分發」擴張至「傳播」的爭議等，
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，這無異於宣佈，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
show，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、表達、創作權利而設，局方永
遠就是與民爲敵、與公義爲敵。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，真正全面
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、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則版權擁有人的



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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